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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

民事裁定书

（2025）冀 01破 2号

申请人：石家庄市塑料工业总公司管理人。

负责人：冯文斌，管理人组长。

被申请人：石家庄市塑料工业总公司，住所地河北省石家庄

长安区和平东路 389号。

法定代表人：刘俊堂。

被申请人：石家庄市银利塑料制品厂，住所地河北省石家庄

长安区和平东路贤兴街 5 号。

法定代表人：魏志军，该厂厂长。

2025年 5月 30日，本院分别裁定受理石家庄市塑料工业总公

司、石家庄市银利塑料制品厂（以下分别简称“塑料总公司”、

“银利制品厂”）的破产清算申请，并于同日分别指定塑料总公

司清算组担任塑料总公司管理人，指定银利制品厂清算组担任银

利制品厂管理人。

2025年 6月 17日，塑料总公司管理人以塑料总公司与银利制

品厂人员混同、财务混同、资产混同，已经构成公司法人人格实

质混同、无法区分为由，向本院申请对塑料总公司与银利制品厂

实质合并破产清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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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年 6月 26日本院召开听证会，申请人塑料总公司管理人

成员周保中、马杰、刘雅静；出资人石家庄市二轻集体工业联社

（以下简称二轻联社）法定代表人刘景；被申请人银利制品厂职

工刘景丽；被申请人塑料总公司职工牛立平、秦素红；债权人河

北纯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纯界公司）法定代表人纪

攀峰，债权人何光宇的委托代理人吴建军、相泽旭；债权人河北

置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置业公司）的委托代理人闫

家谦；债权人石家庄鑫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鑫鸿房

地产公司）的委托代理人高杰、韩拥政；债权人河北新业律师事

务所（以下简称新业律所）委托代理人赫晓光；债权人石家庄市

广告总公司（以下简称广告公司）委托代理人王晓爱，参加了本

次听证会。

塑料总公司管理人向本院提出申请：请求依法裁定塑料总公

司与银利制品厂实质合并破产。事实和理由：管理人清算期间发

现塑料总公司与银利制品厂人员混同、财务混同、资产混同，已

经构成公司法人人格实质混同，依法应当实质合并破产。（一）

塑料总公司与银利制品厂存在人员混同。管理人清算过程中，发

现塑料总公司及银利制品厂人员存在高度混同，存在一人同时为

塑料总公司及银利制品厂提供劳动的情形，也存在劳动关系不变

动前提下，塑料总公司员工调派至银利制品厂工作或银利制品厂

员工调派至塑料总公司工作的情形。管理人分别向银利制品厂法

定代表人魏志军、负责劳资工作的员工刘景丽、负责财务工作的

员工秦素红进行了询问并制作谈话笔录。上述员工均认为塑料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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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与银利制品厂存在严重人员混同，其各自均直接负责塑料总

公司及银利制品厂相应工作。（二）塑料总公司与银利制品厂存

在严重财务混同、资产混同情况。根据河北华诚会计师事务所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华诚会计师事务所）出具的冀华诚审字（2025）

第 114 号《专项审计报告》（以下简称 114 号审计报告）、冀华

诚审字（2025）第 115 号《专项审计报告》（以下简称 115 号审

计报告），银利制品厂与塑料总公司聚丙烯厂之间存在共用银行

账户的情况。如 2009年银利制品厂以名下土地与鑫鸿房地产公司

合作开发“上上东”项目，2009 年 3 月 5 日至 2017 年 8 月 21 日

期间，所得 1200余万元借款由银利制品厂向鑫鸿房地产公司出具

收据，塑料总公司聚丙烯厂再给银利制品厂开具收据，此后鑫鸿

房地产公司将对应款项转入塑料总公司聚丙烯厂账户。因塑料总

公司聚丙烯厂银行账户冻结，银利制品厂银行账户销户，两企业

共用了刘俊堂、秦素红、张建勇的个人银行卡支付留守人员生活

费、代收代缴两企业社保费用。塑料总公司聚丙烯厂系塑料总公

司非法人分支机构，实际参与两企业资金调配，且历史账目中显

示塑料总公司与银利制品厂之间长期存在多笔无协议的银行资金

相互划转情况。上述关于“上上东”的土地使用权及借款的使用

情况，充分证明塑料总公司及银利制品厂不仅存在财务混同，也

存在资产混同处置、使用的情况，塑料总公司及银利制品厂的财

务、资产高度混同，难以区分。（三）塑料总公司及银利制品厂

存在管理混同。银利制品厂因与鑫鸿房地产公司合作合同纠纷案

件，受理法院为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，案号为（2020）冀 010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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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初 7770号，后上诉至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，案号为（2021）

冀 01 民终 3924 号，该判决生效后鑫鸿房地产公司申请再审，石

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作出（2022）冀 0102 再 13 号判决书，判

决中记载石家庄市人民政府在石家庄市房地产烂尾楼项目整治方

案中将案涉“上上东”项目开发单位确定为塑料总公司，此后所

有事项都是由塑料总公司作为主体，直接代替银利制品厂管理了

全部事项，银利制品厂已丧失独立法人人格。（四）华诚会计师

事务所对塑料总公司、银利制品厂是否存在实质混同的审计情况。

华诚会计师事务所在对塑料总公司审计时查明，塑料总公司无财

务资料及人员，114号审计报告涉及的财务及人员状况均为聚丙烯

厂。华诚会计师事务所对塑料总公司、银利制品厂是否存在实质

混同发表了专业审计意见，详见 114号审计报告、115号审计报告，

审计结论为：聚丙烯厂、银利制品厂二者之间人员共用，银行卡

共用、资金共用，二者存在人格混同。管理人认为，因聚丙烯厂

为塑料总公司下属的分支机构，银利制品厂为塑料总公司的全资

子公司，塑料总公司无独立的财务账册及财务人员的情况，华诚

会计师事务所发表的聚丙烯厂、银利制品厂二者之间的人格混同

的专业审计意见，应当作为塑料总公司与银利制品厂之间法人人

格实质混同的重要依据。综上所述，塑料总公司和银利制品厂的

人员、财务、资产经营均由塑料总公司实际控制，在人员、管理、

业务、资产及负债等方面存在高度混同，已无法区分，塑料总公

司及银利制品厂法人人格高度混同,应当对塑料总公司、银利制品

厂进行实质合并破产清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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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人为证明塑料总公司与银利制品厂符合实质合并破产清

算的条件，提交以下证据：证据一，塑料总公司工商登记档案、

银利制品厂工商登记档案。证明目的：银利制品厂是塑料总公司

全资子公司，塑料总公司持有银利制品厂 100%股权，高管、财务、

普通员工等均存在严重的人员混同。证据二，（2025）冀 01破申

46、47 号民事裁定书。证明目的：本院于 2025 年 5 月 30 日分别

受理了塑料总公司、银利制品厂的破产清算申请。证据三，审计

报告；管理人对银利制品厂法定代表人、塑料总公司聚丙烯厂、

银利制品厂留守工作人员等谈话笔录；员工缴纳社保资金往来情

况、银利制品厂人员社保及工资发放情况；塑料总公司与银利制

品厂相关挂账情况；银利制品厂与鑫鸿房地产公司签订的合作协

议；塑料总公司、鑫鸿房地产、银利制品厂、塑料总公司聚丙烯

厂四方协议；证明目的：塑料总公司与银利制品厂人格混同、资

产混同。

出资人二轻联社、债权人新业律所、广告公司、职工刘景丽、

牛力平、秦素红同意实质合并清算。

纯界公司就实质合并破产清算提出异议，理由如下：一、位

于东二环塑料总公司土地上的三栋住宅楼是否在塑料总公司的资

产范围内，因为地上三栋住宅楼的土地使用权现在还登记在塑料

总公司的名下，尚未办理土地出让手续，根据房地一体的原则，

应当认为是塑料总公司的资产。二、关于塑料总公司向纯界公司

借款用于缴纳职工医保所形成的债务，是不是应当享受优先偿还。

三、对于资产和人员高度混同的情况不清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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置业公司就实质合并破产清算提出异议，理由如下：置业公

司当时购买的是塑料总公司的土地，只是当时没有办理使用权人

变更登记手续，如果进行合并清算，置业公司购买的土地的使用

权人会受到损害，对置业公司不利。

鑫鸿房地产公司就实质合并破产清算提出异议，理由如下：

一、鑫鸿房地产公司对塑料总公司和银利制品厂均享有债权。鑫

鸿房地产公司仅收到了塑料总公司破产的相关材料，没有收到银

利塑料制品厂破产的材料。二、两个破产企业系同一个管理人；

怀疑管理人本身的职业操守问题。银利制品厂现在是否有员工，

如有员工，员工代表是否到场。三、管理人没有塑料总公司、银

利制品厂两公司资产混同或者资产区分成本过高的证据。至于人

员混同，因这两家破产主体都是集体企业，不能等同公司的管理

模式，总公司人员有可能担任下属企业负责人，这个是常规，并

不能认同为人员的高度混同。

何光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称，两份资产审查报告说明了资不

抵债的情况，没有资产和人员混同的结论，应由会计师事务所作

进一步说明。是否实质合并破产清算，请法院依法审查确认。

本院查明：塑料总公司成立于 1993年 1月 3日，法定代表人：

刘俊堂，注册资本：1259 万人民币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
9113010010439901X9，企业类型：集体所有制，营业期限自 1993

年 1 月 3 日至无固定期限，登记机关石家庄市长安区市场监督管

理局，注册地址：石家庄市长安区和平东路 389 号，经营范围：

塑料制品及原辅材料、五金制品的生产销售、钢材建材化工产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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纺织品日用百货。塑料总公司聚丙烯厂 1993年划归塑料总公司，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130100804428344L，经营场所：石家庄市

长安区和平东路 389 号，负责任：刘俊堂，企业类型：集体分支

机构（非法人），经营范围：聚丙烯树脂塑料板框、打包带、编

织带带等聚丙烯深加工产品。

银利制品厂成立于 1997年 1月 31日，法定代表人：魏志军，

注册资本：450万人民币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130102235656944R，

企业类型：集体所有制，营业期限自 1997 年 1 月 31 日至无固定

期限，登记机关石家庄市长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，注册地址：石

家庄市长安区和平东路贤兴街 5号，经营范围：塑料原辅料材料。

由石家庄市塑料工业总公司出资 450万。

银利制品厂停工后将员工安置到塑料总公司聚丙烯厂，但劳

动关系并未改变，两企业没有独立的工作人员，共用劳资人员、

财务人员、管理人员。张树银自 1997年 12月 25日担任塑料总公

司总经理助理，自 1997 年 1 月 20 日担任银利制品厂厂长；边淑

萍自 1993年开始担任塑料总公司财务科长，自 1997年 1月 20日

兼任银利制品厂财务科长，自 1997年 9月兼任塑料总公司聚丙烯

厂财务科长；张忠诚曾任塑料总公司聚丙烯厂副厂长，主管财务

工作，也曾担任银利制品厂厂长；张丽亚属于塑料总公司聚丙烯

厂职工，但塑料总公司、银利制品厂、塑料总公司聚丙烯厂的工

商登记、变更工作，均由张丽亚负责。

2009 年银利制品厂以名下土地与鑫鸿房地产公司合作开发，

2009 年 3 月 5 日至 2017 年 8 月 21 日期间，塑料总公司向鑫鸿房



8

地产公司借款 1200余万元，由银利制品厂向鑫鸿房地产公司出具

收据，塑料总公司聚丙烯厂再给银利制品厂开具收据，此后鑫鸿

房地产公司将对应款项转入塑料总公司聚丙烯厂账户，用于两企

业社保缴纳。因塑料总公司聚丙烯厂银行账户冻结，银利制品厂

银行账户销户，两企业共用了刘俊堂、秦素红、张建勇的个人银

行卡支付留守人员生活费、代收代缴两企业社保费用。2012 年 3

月至 2021年 9月银利制品厂通过聚丙烯厂缴纳医保费。塑料总公

司聚丙烯厂系塑料总公司非法人分支机构，实际参与两企业资金

调配。

塑料总公司直接废止银利制品厂与鑫鸿房地产公司土地合作

开发事项，后由自己接收履行合同义务，银利制品厂作为独立法

人未能履行独立决策程序。银利制品厂因与鑫鸿房地产公司合作

合同纠纷涉诉，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作出（2022）冀 0102再

13 号判决书载明，石家庄市人民政府在石家庄市房地产烂尾楼项

目整治方案中将案涉“上上东”项目开发单位确定为塑料总公司。

即银利制品厂上一级法人单位，此后所有事项都是由塑料总公司

作为主体，塑料总公司直接代替银利制品厂管理了全部事项，并

为合同履行方行使合同权利义务，接收属于银利制品厂的拆迁款。

河北华诚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审计报告载明：塑料总公

司、银利制品厂存在人格混同，两公司财务和其他管理人员存在

交叉任职情形，且两家公司账户、资金共用。

本院认为，人民法院审理关联企业破产案件时，应立足于关

联企业之间的具体关系模式，采取不同方式予以处理，以对关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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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成员的破产原因进行单独判断并适用单个破产程序为基本原

则，当关联企业成员之间存在法人人格高度混同、区分各关联企

业成员财产的成本过高、严重损害债权人公平清偿利益时，可例

外适用关联企业实质合并方式进行审理。

第一，关于二家公司之间是否构成法人人格高度混同。破产

程序的根本目的在于公平清理债权债务，保护债权人和债务人合

法权益，进而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。关联企业破产时，其

资产与负债的独立，是清理债权债务的前提。因此，判断关联企

业是否构成法人人格高度混同，核心应考量资产与负债是否存在

高度混同，以至于无法做到对债权债务的公平清理，进而需突破

所有成员企业法人独立人格的屏障，消灭关联企业成员之间的债

权债务，并将所有资产、对外负债合并为一个整体进行处理，从

而达到债权债务公平清理的效果。本案中，根据管理人及审计机

构审计报告，塑料总公司、银利制品厂存在人格混同，两公司财

务和其他管理人员存在交叉任职情形，且两家公司账户、资金共

用。银利制品厂位于贤兴街 5 号土地使用权，与鑫鸿房公司合作

开发住宅项目，塑料总公司取代银利制品厂的主体地位，利用该

事项向鑫鸿公司借款用于垫付两公司的职工医保费，资金使用混

乱。本院认为,该二家公司在资产与负债上存在高度的混同，且该

混同持续存在,已构成法人人格高度混同。

第二，关于二家公司财产区分成本是否过高。区分关联企业

成员财产的成本是否过高,主要是指对关联企业的财产进行调查、

性质判定，以及纠正、调整、资产回收等方面的成本。该成本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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仅包含费用成本，也包含时间成本。本案中，根据审计机构的意

见，两家公司财务资料缺失，财务长期混同，无法取得相应数据，

存在将近 10年期间对外借款相互挂账并使用资金的情况，厘清关

联方债权债务关系难度很大。在此情形下，适用破产撤销权制度、

无效行为制度、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等难以对关联企业成员财

产进行区分。对二家公司的资产及负债进行调查、性质判定,进行

调整及回收必将耗费大量的费用成本与时间成本，财产区分成本

过高,从而导致债权人的整体利益受损。

第三，关于实质合并清算是否损害债权人公平清偿利益。破

产程序的根本目的在于公平清理债权债务,保护债权人和债务人

的合法权益。对存在法人人格高度混同的关联企业进行实质合并

破产清算,能够从根本上公平保护全体债权人的合法权益。首先,

在关联企业成员存在法人人格高度混同的情形下，对其进行合并

清算,将关联企业的资产与负债合并计算,能够纠正关联企业之间

不当利益输送等行为，从而保障全体债权人的公平清偿利益。其

次，实质合并清算中，各关联企业成员之间的债权债务归于消灭，

关联企业成员的财产作为合并后的统一财产整体对待,不会另行

产生区分财产的成本,从而有利于提高债权人的整体清偿利益。再

次，在实质合并破产清算中，各类债权人仍应根据债权性质按照

法定清偿顺序统一受偿，实质合并破产清算并不影响债权人的清

偿顺序。综上,对二家公司实质合并清算，将保障全体债权人公平

清偿利益。

综上所述，塑料总公司与银利制品厂之间法人人格高度混同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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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分两企业成员财产的成本过高，对该两家企业实质合并破产清

算不损害债权人公平清偿利益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

法》第二条第一款、第三条、第四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

讼法》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款第十一项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对石家庄市塑料工业总公司、石家庄市银利塑料制品厂进行

实质合并破产清算。

如不服本裁定，可以自本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河北省

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。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 判 长　　　曹建民

审 判 员　　　张卓娅

审 判 员　　　刘  梅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二〇二五年七月十日

法  官  助  理      周  璟

书 记 员　　　付玉伟


